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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冲突升级  中东部分国家应对国际邮路延误时限救济的临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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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商标审查流程重大变化和知识产权官费调整的通知

阿联酋  根据阿联酋现行规定，经公证认证的授权委托书须自申请日起90天内提交，该期限不可延长。
目前，商标局允许申请人在提交正式请求后，额外获得30天的延期，且不收取任何费用。此项灵活安
排确保包含承诺提交认证授权委托书的商标申请，即使在接收原件出现延迟的情况下，仍可维持有效。

 
卡塔尔  卡塔尔工商部发布官方通知，建立了关于提交经公证认证授权委托书的临时性与例外性机制。
根据新规，商标申请时可使用经卡塔尔驻外使领馆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副本进行提交，或在不提交授权委

托书的情况下附带承诺函，承诺自申请日起90天内提交经卡塔尔驻外使领馆及卡塔尔外交部认证的授
权委托书原件。该程序允许商标形式审查与实质核准先行推进，申请人只需在最终注册证颁发前补齐经

完整认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即可。

 
巴林

巴林工商部发布2026年第13号决定，为所有工业产权事项（包括商标、专利、实用新型及工业外观设
计）中需提交的公证文件（含授权委托书）引入临时宽限期。根据新规，商标代理人及权利人可在未完

成初始公证或认证的情况下提交申请及文件，但须一并提交正式请求，说明未能完成相关程序的具体情

形与理由。此项安排为申请人额外提供三个月的期限，用于完成完整的公证认证链，该期限自提交延期

请求之日或原定文件提交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需特别注意，若在上述期限内未能提交所需的认证文件

或授权委托书，该申请将被视为无效，法律后果等同于从未提交。该决定自2026年3月17日起生效，有
效期为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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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得角颁布新《工业产权法典》，全面改革知识产权制度

2026年3月1日实施全面简化的商标审查新流程

 
2026年3月18日，阿根廷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发布了第75/2026号决议，宣布自2026年4月1日起调
整所有知识产权费用，并引入了"工业产权规费计量单位"（UMAPI）- 一种每月根据通胀进行调整的新
计价单位。

 
2026年5月1日起，所有费用将以UMAPI表示，并每月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普查局（INDEC）发布的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自动折算为阿根廷比索。更新后的UMAPI值在发布新指数后的次月第一天起生
效，并在INPI门户网站上公布。
 
UMAPI的初始值设定为一项新商标申请（一个类别，最多包含20项商品或服务）所对应规费的百分之
一，即为360阿根廷比索。
 
以下为4月新收费标准下的部分费用，同时以UMAPI和按启动汇率（1 UMAPI=360阿根廷比索）计算的
比索金额表示。

 
自2026年5月1日起，上述金额将逐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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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推行两项商标审查新实践

 

佛得角通过第2/2025号法令颁布了新的《工业产权法典》，取代2007年的原有框架。此次改革旨在实
现国家知识产权体系的现代化，并使其与国际标准接轨，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

织的相关标准。

 
新法典引入了多项重要变更，包括：依据国际申请体系对专利制度进行更新，承认未注册工业外观设计

的保护，并首次引入植物品种和传统知识的保护。此外，新法典还简化了商标注册程序，并加强了对商

业秘密的保护。

 
此外，新法典还聚焦数字化和行政简化，包括引入电子申请系统，旨在提升企业和创新者的申请便利

性。新法典将于2026年6月2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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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近日宣布，两项新的共同实践已在欧盟范围内正式实施，分别为 CP16“描
述商品和/或服务主题的标志” 和 CP17“口号的显著特征”。
 
CP16 和 CP17 由 欧盟知识产权局（EUIPO）、比荷卢知识产权局（BOIP）、各成员国知识产权局
（MS IPOs）以及用户协会合作制定，旨在为这两个具有挑战性的议题带来更高的清晰度与一致性。
 
CP16 共同实践确立了对“主题”概念的共同理解，并明确了评估标志是否描述所寻求保护的商品和/或服
务主题的一般性原则。此外，文件还提供了非穷尽式示例，用以说明哪些标志被视为描述商品和/或服
务主题，哪些则不属此类情形。

 
CP17 共同实践则聚焦于口号类标志的审查标准，确立了“口号”的概念，明确了评估口号显著特征的非
穷尽式考量因素清单，并附有示例，用以说明适用标准及不同的认定结果。

 
两项共同实践的官方实施期自 2026年2月16日 启动，相关文件已以 23种欧盟语言在 EUIPN 官网发
布。各国家和区域知识产权局有最多 三个月 的时间将其纳入本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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